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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或“公司”）

与深圳市前海先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先行”）、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华锦绣”）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同意

将前海先行持有的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汇

恒环保”）3.85%的股权、天华锦绣持有的汇恒环保 5.77%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其

中：公司受让前海先行持有的汇恒环保 200 万股，交易金额 1290 万元；受让天

华锦绣持有的汇恒环保 300 万股，交易金额 1935 万元。汇恒环保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公司现持有汇恒环保 50.1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汇恒

环保 59.71%的股权，汇恒环保仍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年 12月 3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

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及目标公司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当事人 

1、深圳市前海先行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前海先行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LI TIE 



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962218E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

业务);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其主要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赵红   3495.5 77.68% 

2 席培荣 1004.5 22.32% 

3 合计 4500 100% 

2、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创新园 I 座 I-034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合农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18 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36PJ40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 

其主要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复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600 24.22% 

2 胡家贵   350 5.30% 

3 吴琼   310 4.69% 

4 魏小萍 300 4.54% 

5 北京中合农投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67.1 1.02% 

6 其他 36 名自然人股东 3980 60.23% 



7 合计 6607.1 100% 

上述当事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目标公司概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 2 号院 7 号楼 3 层 B317 

注册资本：5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遥 

成立时间：2003 年 02 月 20 日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105747535281X 

经营范围：废水处理；专业承包；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科技产品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2013 年 2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投资控股汇

恒环保，其中：2,000 万元用于受让汇恒环保原股东 500 万元出资份额，1,000 万

元用于认购汇恒环保新增注册资本 250 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汇恒环保

60%的股权，汇恒环保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 年，汇恒环保通过整体变更的方式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代码 836348。 

2017 年 2 月，汇恒环保根据其经营需求及未来发展战略，以 6 元/股的价格

向不超过 4 名特定投资者定发行股票不超过 2,005 万股，其中公司参与认购汇恒

环保定向增发的股份 805 万股。本次定增完成后，公司持有汇恒环保 2,605 万股，

占汇恒环保总股份的 50.10% 

截至目前，汇恒环保的股东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6,050,000 50.1 



2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000,000 13.46 

3 沈勇 3,120,000 6 

4 

北京天华锦绣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000,000 5.77 

5 鲁东 2,880,000 5.54 

6 吴卓 2,400,000 4.62 

7 
深圳市前海先行投

资有限公司 
2,000,000 3.85 

8 殷友文 1,200,000 2.31 

9 薛洋 1,200,000 2.31 

10 安健 1,200,000 2.31 

11 
其他核心员工等 30

名自然人  
1,950,000 3.73% 

  12 合计 52,000,000 100% 

2、目标公司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汇恒环保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619.92 35688.17 

负债总额 17343.47 16248.72 

净资产 20276.45 19439.46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050.72 19756.69 

利润总额 1039.88 2531.96 

净利润 836.99 2187.61 

 

三、定价依据 



2017 年 2 月，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行投资

有限公司以 6 元/股的价格参与认购了汇恒环保定向增发的股份，分别认购股份

300 万股、200 万股，认购金额分别为 1800 万元、1200 万元。现经各方友好协

商，公司以 6.45 元/股的价格受让前海先行及天华锦绣持有的汇恒环保的股份，

其中:受让前海先行持有的汇恒环保 200 万股，交易金额 1290 万元；受让天华锦

绣持有的汇恒环保 300 万股，交易金额 1935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前海先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深圳市前海先行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转让 

1.1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按照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方同意将其

持有的汇恒环保 200 万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3.85%），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件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价款受让转让方拟转让的

200万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3.85%）。 

1.2 转让方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仟贰佰玖拾万元整（小写：

12,900,000 元），每股价格 6.45 元/股，受让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 

1.3双方约定自交易完成之日起由受让方承担其所受让股份相应损益。 

2、转让价款的支付、股份登记及税费的承担 

2.1股份交割与登记事宜 

自标的股份的转让事项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的交易规则完成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的过户手续。 

2.2税费的承担 

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3、转让的授权与批准及程序 

3.1 本次转让股份的行为无需国家等相关部门批准和授权但需完成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规定的法律程序。 

4、声明与保证 



4.1 转让方向受让方做出声明与保证： 

4.1.1本协议签订之前和履行期间，转让方所持股份不向本协议之外的其它

任何第三方转让； 

4.1.2转让方拟转让股份不受任何第三者权利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限售、

抵押、质押、担保、查封、代持等； 

4.1.3 本协议履行期间以及履行完成后，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向本协议转

让标的股份主张任何权利的权利负担； 

4.1.4转让方拥有签订和交付本协议及其它所有与本协议所述交易有关的、

其将签署的文件的完全权利和授权。 

4.2 受让方向转让方做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4.2.1受让方保证支付转让价款的来源是合法的，且转让方依本协议收到该

资金后不会受到任何第三方之追索； 

4.2.2 受让方拥有签订和交付本协议及其它所有与本协议所述交易有关的、

其将签署的文件的内部完全权利和授权。 

4.3 协议双方保证上述其各自做出的陈述和保证是真实的，且在本协议履行

期间该陈述和保证不会发生变化（法律变更除外）或者不真实，不发生任何违反

本条之声明与保证并影响本协议效力的行为。如果前述陈述和保证发生变化或者

不真实，或者任何一方严重违反该陈述和保证并且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的要求其

就违约行为做出补救的通知之日起十五（15）日内仍未做出实质性的补救，即构

成违约，违约方有义务赔偿守约方由此受到的损失，且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4.4 在签署本协议前，受让方已详阅转让方及目标公司提供的一切文件，并

明白所有文件内容。 

5、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自生效起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需全面履行全部条款。 

5.2 任何一方有以下情形之一即视为违约： 

5.2.1不履行协议重大约定条件； 

5.2.2 严重违反任何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与保证并且违约方在收到守约

方的要求其就违约行为做出补救的通知之日起十五（15）日内仍未做出补救；或 

5.2.3 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与事实重大不符或有重大错误。 



5.3 任何一方因违约给另一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当依法向另一方承担违约

责任。 

5.4 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并因赔偿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所有直接

或者间接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律

师费等），同时可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但协议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与天华锦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转让 

1.1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按照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方同意将其

持有的汇恒环保 300 万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5.77%），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件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价款受让转让方拟转让的

300万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5.77%）。 

1.2 转让方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仟玖佰叁拾伍万元整（小写：

19,350,000元）,每股价格 6.45 元/股，受让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 

1.3双方约定自交易完成之日起由受让方承担其所受让股份相应损益。 

2、转让价款的支付、股份登记及税费的承担 

2.1股份交割与登记事宜 

自标的股份的转让事项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的交易规则完成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的过户手续。 

2.2税、费的承担 

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交易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双方

各自承担。 

3、转让的授权与批准及程序 

3.1 本次转让股份的行为无需国家等相关部门批准和授权但需完成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规定的法律程序。 

4、声明与保证 

4.1 转让方向受让方做出声明与保证： 



4.1.1本协议签订之前和履行期间，转让方所持股份不向本协议之外的其它

任何第三方转让； 

4.1.2转让方拟转让股份不受任何第三者权利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限售、

抵押、质押、担保、查封、代持等； 

4.1.3 本协议履行期间以及履行完成后，不存在任何其它第三方向本协议转

让标的股份主张任何权利的权利负担； 

4.1.4转让方拥有签订和交付本协议及其它所有与本协议所述交易有关的、

其将签署的文件的完全权利和授权。 

4.2 受让方向转让方做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4.2.1受让方保证支付转让价款的来源是合法的，且转让方依本协议收到该

资金后不会受到任何第三方之追索； 

4.2.2 受让方拥有签订和交付本协议及其它所有与本协议所述交易有关的、

其将签署的文件的内部完全权利和授权。 

4.3 协议双方保证上述其各自做出的陈述和保证是真实的，且在本协议履行

期间该陈述和保证不会发生变化（法律变更除外）或者不真实，不发生任何违反

本条之声明与保证并影响本协议效力的行为。如果前述陈述和保证发生变化或者

不真实，或者任何一方严重违反该陈述和保证并且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的要求其

就违约行为做出补救的通知之日起十五（15）日内仍未做出实质性的补救，即构

成违约，违约方有义务赔偿守约方由此受到的损失，且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4.4 在签署本协议前，受让方已详阅转让方及目标公司提供的一切文件，并

明白所有文件内容。 

5、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自生效起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需全面履行全部条款。 

5.2 任何一方有以下情形之一即视为违约： 

5.2.1不履行协议重大约定条件； 

5.2.2 严重违反任何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与保证并且违约方在收到守约

方的要求其就违约行为做出补救的通知之日起十五（15）日内仍未做出补救；或 

5.2.3 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与事实重大不符或有重大错误。 

5.3 任何一方因违约给另一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当依法向另一方承担违约



责任。 

5.4 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并因赔偿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所有直接

或者间接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律

师费等），同时可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但协议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汇恒环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专业从事污水、废水治理及中水回用工程的

高新技术企业, 可提供从前期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到设备制造、工

程安装、运行调试、托管运营的全程式服务。经过多年发展，汇恒环保在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及中水回用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建设及技术经验，近年来承接了

多项水处理工程项目。2017 年，汇恒环保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后，其市场竞

争力进一步提高，新增订单金额显著提高，经营业绩不断提升。 

公司作为汇恒环保的控股股东，为保持对汇恒环保的控股权，继续借助汇恒

环保在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中水回用领域所具备的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技术

积累及人才优势，持续拓展水处理业务市场，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公司拟受让

前海先行及天华锦绣持有的目标公司汇恒环保的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继续

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议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2 月 4 日 




